寿县旅游民宿规范发展扶持奖励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促进寿县旅游民宿产业规范健康发展，提升旅游民宿规范化、专业化水平，打造具有寿县特色的旅游民宿品牌，结合我县旅游民宿发展实际情况，制定如下扶持奖励办法：
一、扶持奖励对象

本办法扶持奖励对象，须是符合《寿县旅游民宿规范发展管理办法》（寿文旅〔2025〕23号），且证照齐全、持续正常运营一年以上、开展旅游民宿投资建设、运营管理活动的经营者。

二、扶持奖励资金来源

扶持奖励资金由县财政统筹安排。

三、扶持奖励措施和标准

（一）投资奖励

鼓励利用县域内现有房屋开办民宿。达到旅游民宿基本要求（LB/T065-2019行业标准)，室内公共空间面积人均不低于5平方米，经评定合格，给予每间客房5000元的一次性奖励，每家民宿奖励总额不超过10万元。
（二）品牌创建表彰与支持 

 对在本《办法》实施后，获得国家、省级政府部门依程序评定的甲级、乙级、丙级旅游民宿，优先纳入本县旅游宣传推广体系、官方旅游线路推荐和重大文旅活动合作名单。
四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申报

申报扶持资金的单位必须按照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原则填写《寿县旅游民宿规范发展扶持奖励申请表》，并按要求提供有关材料。申报单位填报申请表，提交申报资料，按照属地原则，提交至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出具初审意见。

（二）受理

各乡镇负责辖区内申报单位的申报受理、材料初审。

1.初核。负责检查申报材料是否齐备、是否符合要求；

2.审查。负责对照相关要求对通过初核的申报材料初步审查，并核验申报材料复印件是否与原件相符；

3.整理与报送。负责整理相关材料，填报相关申报统计表，书面报送至寿州古城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住宿发展工作组。

（三）评审

寿州古城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住宿发展工作组组织相关成员单位成立评审组，对照寿县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审核机制进行联合会审，审核结果报寿州古城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指挥部办公室审定，审定结果在寿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不少于五个工作日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得享受奖励：

1.违法违规用地，破坏生态环境的。
2.运营一年内因经营行为违法违规受到查处的。

3.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。

4.发生重大旅游投诉并查实的。

5.发生重大负面舆情的。
6.旅游民宿投资者或经营者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。

7.涉嫌违法犯罪及其他不适宜奖励的行为。
（二）各申报单位不得弄虚作假，骗取、套取奖励资金，属于骗取、套取奖励资金的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回奖励资金，并追究旅游民宿奖励申报单位的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本办法由寿县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，并制定实施细则。

（四）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2年。凡未能在有效期内通过验收的民宿，不再按本办法享受民宿奖补政策。

附件：寿县旅游民宿规范发展扶持奖励申请表

附件
寿县旅游民宿规范发展扶持

奖励申请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 　　 年　月　日

	民宿名称
	

	民宿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
（经营者）
	
	电话
	

	开户银行
	
	账号
	

	奖励项目名称
	

	奖励事由
	

	奖励金额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所在乡镇意见
	(审核通过。经对申报项目及材料审核，符合要求，同意申报，建议奖励         万元。
(审核不通过。

理由：
签章：

年   月   日　　　　

	寿州古城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住宿发展工作组会审意见
	(审核通过。经对申报项目及材料审核，符合政策规定，拟奖励               
      万元。

(审核不通过。

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会签：

年   月   日　　　　

	寿州古城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指挥部办公室审定意见
	签章：

年   月   日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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